
12 见习编辑：陈毅香 ❘ 版式总监：唐昉婷

新闻热线：0571-85211162 13857101115
2016.6.1 ❘ 星期三 案 卷

几通电话骗走财务人员830多万元
2013年8月15日一早，福建晋江一家公司财务人员许女

士接到电话，对方自称是上海市医保中心工作人员，声称许
女士在上海办了医保卡，非法消费国家禁用药品1.6万元。

许女士表示自己没有在上海办过医保卡。对方提出，许
女士的身份信息可能被他人盗用，建议其报警，并将电话转
到了“上海嘉定公安分局”。电话中的“公安民警”表示将帮
助许女士处理这件事，并告知了分局电话，让许女士去核实。

许女士拨打 114 查询，该号码确实是嘉定公安分局电
话。不久，许女士接到了显示为该号码的电话，对方详细询
问许女士身份信息后称，有人用许女士身份信息办了一张建
行卡，卡内有300多万元资金，涉嫌洗钱，需要对许女士名下
的账户进行资金比对。

慌了手脚的许女士将自己开设的银行卡信息告诉对方，
并根据电话提示，登录所谓的公安机关账户查询网站，很快，
许女士的电脑出现黑屏。没过多久，许女士发现账户内的
830多万元资金通过网上银行被转走了。

揭秘诈骗窝点运作模式
经调查，犯罪分子的诈骗窝点位于老挝万象偏远郊区

的一处别墅，团伙成员大多是被组织者以“出国务工”为名
骗来的。

犯罪团伙成员蒙某2013年5月经朋友介绍加入诈骗团
伙，她说：“朋友说老挝那边务工收入不错，月薪5000元加提
成，最高时可以拿到十几万元，工作轻松。”

和蒙某一样被高薪诱骗到境外窝点的有10余人。据多

名嫌疑人交代，有专人给她们办理护照、订好机票。
到达窝点后，蒙某等人的护照、身份证等都被收走。工

作很简单：根据事先编好的剧本，拨打或接听电话。
台湾人吴金龙是诈骗窝点管理人员之一，负责在大陆地

区招人、培训新人。他说，每名新人会拿到一份剧本，上面详
细讲述如何骗取被害者信任，新人必须反复操练台词，熟悉
后才能上岗。

诈骗窝点有4组人员，分别是“发射手”“一线”“二线”和
“三线”。

“发射手”通过互联网将含有“医保欠费”等诈骗信息的
语音发送到受害者座机上，语音内容一般为“您的医保卡出
现异常，下午四点半将强制停卡，如有疑问请拨‘9’号键”；拨
9号键后，电话自动转接到‘一线’”。

“一线”冒充医保中心人员，告知被害人医保欠费，身份
信息可能被盗用，让被害人报警并转接电话到“二线”。

“二线”冒充公安民警，详细套取被害人信息后，转给
下线。

“三线”则冒充侦查队长或检察官，再次询问被害人信
息，询问银行账户余额，声称被害人账号涉嫌洗钱等犯罪，需
要将账户金额转入指定账号接受调查。受骗的被害人会主
动转账，如果遇到不配合或账户金额较大的，诈骗窝点会有
专人联系网络黑客通过网络手段窃取账户金额。

吴金龙说：“诈骗窝点每天的收益以及每个人的成绩都
张榜公示，根据诈骗所得，‘一线’‘二线’‘三线’人员分别抽
取5％、4％和8％。”

据吴金龙交代，老挝的这个诈骗窝点设立于 2013 年 5
月，每天通过互联网拨打数十万条诈骗语音电话，漫天撒网，
共得手200多起，金额上千万元。诈骗许女士830万元后，诈

骗团伙销毁账册和数据资料，抛弃诈骗窝点，分批逃窜。

电信诈骗“黑金”利益链
2013年8月至2014年初，公安机关先后在厦门、漳州、海

南等地抓获吴金龙等17名犯罪嫌疑人；今年年初，泉州市中
级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终审判决，以诈骗罪判处吴金龙等人
13年6个月至2年不等有期徒刑。

记者采访了解到，诈骗团伙所得的赃款绝大多数被上线
管理人员和幕后老板拿走，这些人没有落网，大多数赃款仍
然无法追回。

警方介绍，跨境电信诈骗后台老板、团伙骨干等处于
犯罪利益链顶端的人员查处难是打击该类犯罪面临的主
要难题。

破获的案件中，抓获的多是诈骗窝点的一线人员或负责
给犯罪团伙取款的下游人员，即使摧毁了诈骗团伙的窝点，
但上线人员继续招兵买马，仍然会卷土重来。

公安办案人员告诉记者，电信诈骗团伙用以诈骗、转账
需要大量非实名制的手机卡、银行卡。以吴金龙诈骗案为
例，诈骗分子诈骗许女士830万元以后，在两个小时内将账户
资金拆分到下级800多个银行账户，并在台湾地区ATM机
上取现。

据办案人员介绍，贩卖非实名银行卡、手机卡的犯罪团
伙，利用他人遗失的身份证，甚至出钱聘用他人开卡，再出售
牟利，一张银行卡200元至300元不等，一套开设网银、有U
盾、绑定手机银行的银行卡、手机卡，卖到800元至1000元。

可以模拟任意号码的网络电话、伪基站是诈骗团伙实施
诈骗的重要工具。据多名犯罪嫌疑人交代，有专门给诈骗团
伙租赁、维持网络电话线路、外包伪基站发送诈骗短信的犯
罪团伙，可以肆意模拟公检法机关办公电话，各商业银行、通
信运营商、各大保险公司等客服号码，极大增强了诈骗的迷
惑性。

多地公安机关负责人表示，铲除电信诈骗黑金产业要标
本兼治，在严惩诈骗人员的同时，堵塞银行、通信等安全漏
洞，严厉打击贩卖银行卡、贩卖手机卡、违法出租网络电话通
讯线路、设立伪基站等上下游犯罪利益链。

季承起诉北大返还父亲亿元文物
季承表示，2008 年 12 月 5 日，父亲季羡林曾书嘱声明：

“原来保存在北大图书馆里的一切书籍文物只是保存而已，
我从来没有说过全部捐赠。”后又写下书面文字称“全权委托
我的儿子季承处理有关我的一切事务、物”。

季承说，从父亲去世至今，北大仍未原物返还，因此起诉
要求北大原物返还其清点保管的季羡林文物、字画共649件。

季承介绍，2009年1月13日和16日，北大两位党委副书
记及部分工作人员前往301医院，向季羡林报告文物清点结
果是字画577幅，其中207幅是古代书画，包括八大山人、郑
板桥等人画作。季羡林特别提到苏轼的《御书颂》，北大方面
表示并没有流失。

2009年3月23日至26日，北大派工作人员开始清点季
羡林蓝旗营住所内的物品，北大最后选出38类72件珍贵文
物，要求保存在北大图书馆，这其中就有苏东坡的《御书颂》。

季承称请示父亲后，出于对北大的信任，同意了北大方
面的要求，签署了一份写明“暂由北京大学图书馆保存”字样
的目录清单后，北大拿走了这批文物。

季承表示，父亲去世后，他多次向北京大学反映要求归
还藏品，但北大一直未正面回应。季承于是起诉北大要求返
还父亲的文物，但该案还未审，季承又被外甥何巍告上法庭，
何巍要求追加自己为原告，一起告北大返还季羡林遗产。

外甥起诉舅舅要确认一同当原告
2013年3月，季羡林的外孙何巍将季承告上法庭，要求确认

自己的代位继承权，追加自己为季承告北大一案的共同原告。
何巍的母亲季宛如是季羡林的女儿，早于父母去世。何

巍的律师称，季羡林夫人先于季羡林去世，因此季羡林的“捐

赠”也处分了一部分原本属于其夫人的财产。季承要求北大
返还的财产中，有一半属于何巍，所以要求法院追加何巍为
共同原告，向北大追讨财产。

针对被外甥状告一事，季承受访时曾表示，他从未否认
过何巍的代位继承权，此前两人已达成书面协议，会按照约
定比例处分遗产。而且早在2011年拍卖了季羡林的部分藏
书后，他就分给何巍近1000万元遗产，如果能打赢和北大的
官司，北大返还文物后，他会按协议与何巍分割，“到那时何
巍有什么异议可以再告我”。

季承认为他和北大的官司不是遗产纠纷，而是财产纠
纷，“爸爸书面委托我全权处理有关他的一切事物，现在我和
北大的官司跟何巍没什么关系。何巍没资格当原告。”

2013年5月17日，一中院曾组织三方开展庭前谈话。

北大称季羡林的公益捐赠不可撤销
庭前谈话时，北大辩称，北大认为季羡林对北大的捐赠

行为，并非私人馈赠，而是公益捐赠。
季羡林曾于2001年7月与北京大学签订捐赠协议书，约

定将其个人所藏书籍、著作、手稿、照片、古今字画以及其他物
品捐赠给北京大学，赠品清单于2002年3月1日以前由赠与人
交付受赠与人；赠品将分批分期由赠与人移交受赠与人指定
的北京大学图书馆，直到本协议所列各项全部赠品移交完毕。

北大认为，季羡林先生未撤销《捐赠协议》，且《合同法》
明确规定，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
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可以撤销的规定。季
承提出“返还原物主张”没有依据。

北大同时提出，季羡林的另一继承人何巍已就继承权问
题将季承起诉，在该诉讼尚未终审判决前，季承的继承权不
能明晰，因此提请法院明确本案是否应当终止审理，待海淀

法院的案件终审判决后，再审理本案。

原、被告均坚持各自主张
昨天是本案第二次开庭。法庭上，原告出具了包括委托

书在内的 24 份证据，被告出具了 13 份证据，与上次开庭一
样，原、被告都坚持各自的主张，另外双方都请来证人出庭。

原告季承方提供的24个证据中，有一份季羡林书嘱的过
程，被告北大方要求当庭播放这段视频。

视频中，季羡林先生身穿病号服坐在病床上，季承和另
外两名证人围在旁边。

季承说：“公安局要你给我写一个委托书，因为我办事他
们不认可，需要你写一个。”

季承继续说：“我已经向北大捐赠120万元，今后不再捐
赠了……他说你说什么都捐赠给他。”季承话音一落，季羡林
说：“我没有全都捐赠。”

季承接着说：“有人说你说都捐赠了，你写一个不捐了，
你按照自己的意思写一个吧。”随后季羡林开始写。

北大方代理人表示，“从画面上就可以看出，写这个书嘱
不是季羡林要写的，是原告做好了准备，说到北大捐赠协议
时，季羡林这么伟大的人，捐赠了东西怎么能够说不捐了就
不捐了。”

在写委托书时，“全权委托季承处理我的事务”，季羡林
写的是“事务”，旁边的季承等人说：“您写错字了，应该是事
物的物，不是任务的务。”随后季羡林在后面加了一个“物”
字，就成了“一切事务、物”。季承认为，这说明父亲让他处理
一切事物，包括文物物品。被告北大认为，季老让季承帮助
处理的只是事务，不包括捐赠的文物。

对此北大方表示，从委托书书写的过程看来，季羡林就
是委托季承办事，并没有明确说明撤销捐赠，况且，季羡林已
经去世多年，“这个委托书已经过期。季羡林这么伟大的人，
怎么可能写错字呢？”代理人表示。

休庭中，季承表示，要回父亲的文物后，是想将所有的文物
捐给更大的博物馆，建立季羡林博物馆，并不是要另外处分。

反复操练熟悉台词 4组人配合骗走巨款
一起特大跨境电信诈骗案背后的“黑金”产业链

新华社

吴金龙电信诈骗团伙案是今年最高人民法院列出的电信网络诈骗十大典型案例之一。“新华视
点”记者近日深入案发地福建晋江调查发现，几通电话就能诈骗成功的背后，隐藏着组织严密、分工
明确、上下游多个犯罪利益链条交织的“黑金”产业链。

季羡林之子告北大要求返还亿元文物案开庭
被告：公益捐赠不可撤销

《法制晚报》

国学大师季羡林自2009年7月逝世至今已经将近7年，而他留下的文物归属官司仍在进
行。季承对父亲季羡林生前捐赠给北大的书籍、字画是否应由北京大学占有存在争议，起诉北
京大学返还季羡林文物、字画等共计649件。

昨日上午，这起标的1亿元、诉讼费高达54万元的案件在北京一中院开庭审理。
81岁的季承出庭应诉。在法庭上，原、被告双方均坚持自己的主张。季承提交了父亲手书

遗嘱的视频。北大表示，季羡林给季承的委托书已过期。

81岁的季承出庭应诉


